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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消防设计

审查和验收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各有关单位：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及消防验收职责已经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承担，但是住建部、省住建厅关于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监管的配套文件还在制定当中。针对我市在承接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为理顺和做好我市现阶段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工作，根据消防部门原有相关规定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相关要求，现将现阶段有关管理要求通知如下：

市住建局监管职能范围内纳入施工许可的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含房屋装修工程，不含城市道路、桥梁、隧道、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工程），项目消防设计全部纳入施工图联合审图范围。审查机构应当按照相关标准规范和消防设计审查要点对项目进行审查，出具消防审查意见以及综合审查合格书。

项目是否属于特殊建设工程，由项目设计单位根据项目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并由项目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复核，在项目施工图审查合格书上列明。

属于原《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19号）办理消防设计备案项目范围，已办理施工许可但尚未办理消防设计备案的项目，因新消防法已经取消消防设计备案要求，无需再办理消防设计备案。

已按原《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19号）办理消防设计审核和消防设计备案项目，确实需要进行消防设计内容变更的，应当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进行审查，并在市施工图联合审查一站式服务平台上传项目审查信息。    
原《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119号）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省公安消防总队《关于明确建设工程消防行政许可及备案分工事项的补充通知》（广公消〔2018〕105 号）明确，“已依法取得消防验收许可或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建筑内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内部装修工程，如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未变更的，无需申报建设工程消防行政许可或备案。2019年5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要求，“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验收备案”。根据上述行政规章和文件规定，我市明确：
    已依法取得消防验收许可或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的建筑内建筑面积 300 平方米（含本数）以下的场所（不含民用机场航站楼、地铁站厅内设商铺）内部装修工程，如建筑使用功能、防火分区、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设置未变更的，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审图、竣工验收消防备案。

 对于这类装修工程，工程建设单位（或使用单位）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装修工程的消防设计，并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属于公众聚集场所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五条规定，在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向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申请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消防安全检查或者经检查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不得投入使用、营业。
    五、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和省、市政府有新法规和文件要求，与本文件要求不一致的，以新法规和文件要求为准。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6月21日

  抄送：省住建厅，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市消防救援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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